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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月 3日 

2.会议召开地点：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荣造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公司已于 2023年 2月 1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提供网络投票）》（公告编号：2023-01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

议案审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4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37,922,4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98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943,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2%。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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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在任董事 5人，列席 4人，董事尹贵超因出差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2人，监事周文因出差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4.列席会议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副总经理谭小文、副总经理刘淑燕； 

5.本公司聘请的广东莞泰律师事务所的两名律师。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终止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11日召开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公告编号：2022-082)。 

因公司战略调整，现决定终止《关于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36,979,25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61%；反对股数 943,239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39%；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回避表决情形。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于 2022

年 11月 28日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中约定：中兴华于 2023年 2月 14日提

供确定数据的审计报告；于 2023年 2月 28日提供签字、盖章版的审计报告。 

《审计业务约定书》生效后至今（2023年 2月 14日），中兴华不但未按约

定进行审计，并且向公司发出《关于解除审计业务约定书的通知》（具体内容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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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公司公告《关于延期披露 2022年年度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9），公

司预计中兴华不能按原定时间完成 2022年度审计工作。 

公司已与多家审计机构接洽，目前只有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堂

堂”）积极主动与公司联系沟通 2022年度审计的具体事宜，如出具审计报告的日

期拟协议约定为 2023 年 4月 18日的约定等。 

为了在 2023年 4 月 30日前可以完成披露 2022年年度报告，公司董事会拟

聘请堂堂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审计费用事

宜，并授权总经理办理具体签约等事宜。 

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2 月 25日对堂堂进行行政处罚（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2]6 号），其中处罚内容包括自 2022 年 2 月 25 日开始暂停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 1年，公司拟与堂堂沟通于审计业务约定书中增加“如堂堂出现

不具备为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系统挂牌的公众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的

情况，堂堂将对公司进行一定金额的赔偿”的约定。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137,822,489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5%；反对股数 10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5%；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回避表决情形。 

 

（三）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终

止拟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议案》 

330,879 25.9693% 943,239 74.0307%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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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莞泰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向振宏、宾芳梅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现行有效之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莞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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